2025年湖南开放大学职称改革领导小组
第四次会议纪要

2025年11月3日，湖南开放大学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四次会议，听取了2025年高教系列职称评审第三次职称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后科研测评组修正复核情况以及关于增设高级职称内部评审通过指标问题，并进行了审议。
1、 关于科研测评组修正复核三名参评人员赋分问题
1.关于某申报人员的赋分存在计算差错，进行修正的问题。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其有三篇合著论文系CSCD核心，其本人为通讯作者，分数按70×70%=49分×3篇=147分计算。
经复核，该申报人员的学术论文总分由365分调整为332分。   
2.关于某申报人员的赋分存在计算差错，进行修正的问题。
其某合著论文本人为第一作者，分数由5分调整为5×70%=3.5分。
经复核，该申报人员的学术论文总分由103.5分调整为102分。
3.关于某申报人员的赋分修正问题。
[bookmark: _GoBack]根据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南省畅通职称评审绿色通道10 条实施意见><湖南省创新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 10 条措施>的通知》（湘人社发〔2019〕67 号）第八条：畅通党政机关（部队转业）调入企事业单位人员比照参评渠道，“党政机关（含参公管理单位）和部队转业调入转入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首次申报参评职称，不受资历、台阶限制，根据其工作年限比照相应资历、台阶条件进行申报，在原单位取得的工作业绩与成果视为专业技术业绩。”根据该申报人员提交的在原单位取得的各项工作业绩材料，比照后具体计分如下：
（1）纵向课题
该申报人员提交了湖南省政协2023年度重点理论研究课题结题证书及刊载成果的论文集复印件，排名第四，赋分为：50×6%=3分 
（2）著作
该申报人员参编有出版CIP号著作，其排名为6/13，按照编著计分，计20*3%=0.6分。
（3）咨询报告或领导批示
该申报人员提供其五项咨询报告或领导批示的执笔盖章佐证材料。
经复核，按照100×20%=20分×5项=100分计分。该申报人员科研测评板块合计各项总分为103.6分。
会议研究决定，以本次复核结果为准，以后类似情况参照执行。
二、关于增设高级职称内部评审通过指标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为鼓励达到参评条件的年轻教师积极申报职称，在评审通过的前提下，增设高级职称内部评审通过指标，具体如下：
（1） 内部评审通过条件
1.符合绿通条件或达到我校职称评审文件规定的普通评审各项条件，包括任职资格、师德师风、教学成果和科研业绩条件等。
2.符合绿通条件或正常评审排名相对靠前，受限于通过比例原因没有评审通过人员。
3.集中评审阶段各学科组推荐，且大评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二）内部评审通过人员待遇说明
1.现有专技岗位等级不变，对外不得以超越现岗位等级名义从事专技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申报科研课题，参与评优评奖等。
2.校内绩效工资按内部评审通过职称给予，国家档案工资按现有岗位等级不变。
3.给予待遇有效期为三年（不可延期），可继续申报职称，但不享受任何优先，三年后仍未通过正常评审则不再享受该项待遇，按现有岗位等级调整校内绩效工资。
4.该项待遇在同层次职称申报中仅享受一次（仅针对高级职称）。
5.内部评审仅限省校参评人员，分校参评人员因系委托评审，不适用该项规定。
（三）内部评审通过职数
结合参评人数，建议本年度给予内部评审通过职数为：未正式评审通过人员中，由各学科组按50%比例择优推荐，并由大评委会审议通过。
（4） 其他
     因内部评审通过涉及人员绩效工资调整，须经党委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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